不动产赠与合同（二）

赠与人：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受赠人：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受赠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受赠人：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自愿将其下所有的不动产赠与乙方。按照有关法律定，双方达成赠与协议如下： 

不动产的坐落位置及其他自然情况 
本合同所指不动产位置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他自然情况，如面积，户型，建筑时间等等。 

赠与人的权利与义务 
赠与人的权利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于乙方前，甲方有权使用该不动产或将其出租给第三人且有权获取因出租该不动产所产生的收益； 
甲方可根据需要要求乙方在合同生效且接受赠与之同时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扶养甲方夫妻）；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可以撤销赠与：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 
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 
赠与人的义务 
按合同约定转移不动产所有权于乙方； 
附义务赠与中，赠与财产有瑕疵的，应在附义务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合同所指不动产毁损、灭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受赠人的权利与义务 
受赠人的权利 
本合同生效后，乙方依法取得合同项下不动产之所有权。 

受赠人的义务 
若赠与合同附义务，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所附义务。 
甲方依合同约定撤销赠与时，乙方应向甲方返还不动产。 
赠与标的登记 
甲乙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共同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送达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甲方（签章）：__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_____ 

        签约时间：__________________ ___年___月___日  
